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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大学校史馆、姚奠中艺术馆讲解志愿者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山西大学校史馆、姚奠中艺术馆“两馆”讲

解志愿者规范化管理，明确讲解志愿者岗位职责，促进“两馆”

讲解工作进一步标准化、制度化和规范化，结合“两馆”实际

情况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“两馆”讲解志愿者队伍具有新老交替、人员流动、

充满活力、传承创新的特点。规范“两馆”讲解志愿者队伍管

理，旨在加强山西大学校情校史教育力量，丰富学生的大学生

活，培养热爱学校、熟知校史的优秀宣讲人才队伍，为传承百

年学府的精神文化发挥积极作用。 

第二章 职 责 

第三条 弘扬“中西会通、求真至善、登崇俊良、自强报国”

的校训精神，面向广大师生和社会公众开展校情校史等宣讲工

作。 

第四条 努力钻研业务，提高业务水平，提升服务意识，根

据不同的参观对象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。 

第五条 尊重老师，服从档案馆老师的工作安排，认真完成

有关任务。 

第六条 讲解过程中，及时提醒参观者参观注意事项。组织

参观者有序参观，主动听取参观者意见，及时收集反馈信息。 

第七条 工作期间要负责场馆安全，及时检查馆内水、电、

空调、门窗等设备是否按流程关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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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提升主人翁意识，如发现展厅内展品有损坏，掉落

的情况，请及时联系馆内老师，以便及时处理。 

第三章 纪 律 

第九条 每学期统一按空课表进行排班，讲解志愿者需在每

学期的第一周，提供个人该学期课程表（含双学位），讲解志

愿者要服从讲解工作分配。 

第十条 严格遵守纪律，准时上岗，不迟到、不早退，上岗

时不做与工作无关的事，不违反考勤制度，认真完成本职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讲解期间，保持服装整洁，注重自身形象，文明

用语，接待礼仪规范。 

第十二条 请假办法。需要请假者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提供辅

导员或学院的请假证明。口头或微信请假，视为无效。 

第十三条 服务期限。原则上服务期限不少于两年，服务期

从培训考核结束，发放聘书之日算起（本科四年级及研究生二、

三年级同学另做要求）。 

第十四条 讲解服务期间，如出现迟到、早退、危害场馆安

全、与参观人员发生冲突等重大失误，进行通报批评，情节严

重者予以辞退。 

第十五条 按排班表安排讲解。连续三次无故不到岗者，扣

除 6小时“志愿汇”APP信用时长；连续五次无故不到岗者，予

以辞退处理。 

第四章 培 训 

第十六条 所有新到岗讲解志愿者必须参加统一培训。培训

期间严格遵守培训纪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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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培训方式包括：集体培训、老解说员传帮带培训、

展厅模拟实践、老师一对一辅导等。 

第十八条 培训内容包括：“两馆”展板基础内容及讲解词、

拓展背景知识、展馆及人员安全常识、引领走位与站位、着装

及发型妆容等。 

第五章 考 核 

第十九条 培训考核。新讲解志愿者培训结束后，组织一次

上岗考核，包括：书面考试、试讲考核。考核合格后，发放聘

书，方能上岗。 

第二十条 日常考核。采用“志愿汇”APP和“两馆”参观

登记表两者结合的方式对工作时长进行考核。 

（一）服务期间，讲解志愿者在“志愿汇”APP 定位打卡。

根据打卡记录将志愿服务经历和时长计入“志愿汇”APP。 

（二）“两馆”参观登记表记录的时长为核算工作量的依

据。 

第二十一条 奖励办法 

（一）根据志愿服务时长，开具志愿服务工作证明。 

（二）按服务工作量的多少，发放一定数额的工作补助。 

（三）每学年按服务时长评选出“十佳讲解志愿者”。 

第六章 附 则 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档案馆负责解释。 


